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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11

日， 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了

9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 同时引发核泄漏事

件。 日本东北地区受灾严重，公司高度关注此事件对本公司相关业务的影响，现对相关情况作出如下

说明：

1

、公司主营业务

1.1

市场销售

公司日本客户主要集中日本中部及南部地区（东京、大阪、九州地区），由于离受灾地区较远，截至

目前未受影响。

目前各项业务继续正常开展，公司加工及订单执行情况正常进行。

1.2

原材料采购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以阿拉斯加区域为主， 日本海域水产品采购量极少， 约占公司总采购量的

1-3%

，而且目前处于非捕捞期（公司收购产品捕捞期为每年的

10

月份）。

经核查，截至目前公司原材料采购未受影响。

2

、对公司收购日本

HOKUDAI

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日本北大

HOKUDAI

公司位于日本岛的南部九州地区，远离地震灾区，没有受到此次地

震的影响。

经核查，截至目前

HOKUDAI

与灾区无业务往来，与其他地区的业务暂未受影响。

3

、核泄漏对大连海域的影响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今日介绍说，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

3

月

15

日

16

时发布全国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实时连续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值。 监测结果

表明我国辐射环境水平未受到日本核电事故的影响。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官方

http://www.zhb.gov.cn/ 3

月

15

日消息）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

3

月

12

日起派出海监船赴黄海中北部海域进行采样监测，目前没有发现异

常。

从

3

月

12

日起，辽宁省环保厅已派监测组携带监测设备到我市，对我市的辐射环境进行连续

24

小时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日本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未对我市空气环境造成影响，各项环境指

标未见异常。

国家海洋局提供的大气环流和海洋环流资料表明，受海洋、大气动力条件影响，事故产生的放射

性物质主要影响区域为日本东部及其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区域， 不具备对我国黄渤海海域影响的动力

条件。

（摘自：大连门户网站

www.runsky.com 3

月

15

日消息）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４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同期的增减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９

，

９８８．８０ １０９

，

９８８．８０ ９５

，

４８４．４９ １５．１９％

营业利润

１８

，

６５２．９９ ３９

，

８７１．０４ ２２

，

００２．３２ ８１．２１％

利润总额

１９

，

４２７．２４ ４０

，

６４５．２９ ２３

，

００７．１１ ７６．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３２９．３０ ３４

，

５４７．３５ １６

，

００８．１８ １１５．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３ １．１２ ０．５３ １１１．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６４％ ３３．９８％ ２１．８１％

增加

１２．１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上年同期的增减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１８５

，

７０５．６８ １８５

，

７０５．６８ １５５

，

９７３．９０ １９．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１７

，

６４６．２７ １１７

，

６４６．２７ ８６

，

１５７．３０ ３６．５５％

股 本

３０

，

８９６．７６ ３０

，

８９６．７６ ２２

，

０６９．１１ ４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９０ －２．３１％

注： 由于报告期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收益按照调整后的加权平

均股本数重新计算列报。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业绩快报》。 近日，公司收到《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总第

５

期），根据文件的要求，“由于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投资方未同比例增资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的，持股比

例下降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按新的持股比例确认归属于本公司的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导致

的净资产增加份额， 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上市的参股公司天原集团及奥克股份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归属于本公司的被

投资单位增发股份导致的净资产增加份额， 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

２１

，

２１８．０５

万元计入了本期投资收益。

三、其他说明

由于业绩快报出现偏差的原因主要是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的改变所致， 导致业绩快报需要更正。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经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审计意见。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四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５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

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

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

前景及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意向书》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

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上

海绿新”或“公司”）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

项规定”

本次发行前，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股东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顺灏投资承诺： 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弘新投资、首誉投资、国嘉创投、国诚致信、亿文创投承诺：

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股份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丹和张少怀承诺： 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限

届满后，本人在股份公司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不

超过

２５％

，且本人不再担任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半年内，不

转让该部分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本人自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公司股票数量， 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票总数的

５０％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方、袁晨、吕忠泽、戴茂滨、杜云波、周寅

珏、刘炜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股份公司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不超过

２５％

，且本人不再担任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半年内，不转让

该部分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

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９３

号）核准，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５０

万股。 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实际公开发行

３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网下配售

６７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６８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３１．２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８４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上海绿新”，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其

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６８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上

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

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三）股票简称：上海绿新

（四）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３

，

３５０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３５０

万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

提示”。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股票配售对象参与

网下配售获配的

６７０

万股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２

，

６８０

万股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上市交易。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后持股数

（

股

）

发行后持股比例

（％）

所持股份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

发行前的

股份

顺灏投资

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４４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首誉投资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弘新投资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国嘉创投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国诚致信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亿文创投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小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１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发行的股份

６，７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２６，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小计

３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９ －

合 计

１３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本表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本表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

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ｕｘｉｎ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３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王丹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

２００

号

经营范围：高档纸及纸板（新闻纸除外）、高阻隔膜、多功能膜、镭射膜、镭

射纸（以上均除危险品）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上述同类产品、纸

张及纸制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及相关

的技术咨询、包装设计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所属行业：

Ｃ３１

造纸及纸制品业

电 话：

０２１－６６２７８７０２

传 真：

０２１－６６９５６３９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ｕｘｉｎｅｖｏｔｅｃｈ．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ｌｕｘｉｎｅｖｏｔｅｃｈ．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杜云波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期

王丹 男

４５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张少怀 女

４０

董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张方 男

４２

董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王能光 男

５３

董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潘必兴 男

７０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姚长辉 男

４７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苟兴羽 男

４０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王耀锋 男

６３

监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周寅珏 女

３３

监事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袁晨 男

４９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吕忠泽 男

６１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戴茂滨 男

４５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刘炜 男

４２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９－２０１２．８

杜云波 男

３７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９．９－２０１２．８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持有本公司法人股东注册资本情况 本公司法人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法人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

本数额

占总注册资

本比例

持有股份数额

占总股本比例

（

发行后

）

张方 弘新投资

２９３

万元

３６．６２５％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４９％

袁晨 弘新投资

４０

万元

５．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４９％

吕忠泽 弘新投资

４０

万元

５．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４９％

戴茂滨 弘新投资

３２

万元

４．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４９％

杜云波 弘新投资

２４

万元

３．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４９％

周寅珏 弘新投资

１６

万元

２．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４９％

刘炜 弘新投资

８

万元

１．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４９％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

顺灏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

，

２００

万股股份，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２％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顺灏投资系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的有限公司（注册编号为

９００９１２

），并已依据香港商业

登记条例办理商业登记，注册地址为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３０

号新港中心第

２

座

５

楼

５０３

室，其业务主要为对上海绿新股权进行管理，同时从事原纸等国际贸

易业务。 除上海绿新外，顺灏投资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或控制其他企业。

顺灏投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母公司数） 如下 （顺灏投资

２００９

年会计年度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经

Ｐｈｙｌｌｉｓ Ｙ． Ｋ．

Ｓｉｔ ＆ Ｃｏ．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港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年

度

总资产

８５

，

１１７

，

５６４．００ ８１

，

１４９

，

９０８．００

净资产

８０

，

９０４

，

９０１．００ ７０

，

４１０

，

９８４．００

净利润

１０

，

４９０

，

５４８ ４９

，

４３３

，

２９１．００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丹先生及其配偶张少怀女士。

王丹先生，中国香港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号码为

Ｐ５５７７６６

（

０

），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顺灏投资

９７％

的股权，目前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少怀女士，中国香港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号码为

Ｐ１２８８３３

（

８

），持

有公司控股股东顺灏投资

３％

的股权，目前担任本公司董事。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丹先生、 张少怀女士除合计持有顺灏投资

１００％

股权

外，不存在对其他企业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

５２

，

３７４

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股份的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４４

２

首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３

３

上海弘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

４

苏州国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５

深圳市国诚致信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６

苏州亿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７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交通银行

－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１

交通银行

－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２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３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４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５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合计

１０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９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

３

，

３５０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９３６％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１．２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３０．８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４１．２２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股票数量

为

６７０

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

，

７０５

万股， 中签率为

８．６９５６５２１７％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５０

倍。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２

，

６８０

万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中签率为

１．０５１２７８２５４３％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９５

倍。本

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４

，

５２０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８７５

号《验

资报告》。

五、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

，

６９５．６４

万元，每股发行费用

１．４０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保荐承销费

３５３５．６０

上市辅导费

５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

４１４．９０

律师费

２５３．００

评估咨询费

２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３５４．００

上市初费及股权登记费

１８．２０

印花税

４９．９４

合计

４

，

６９５．６４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９

，

８２４．３６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４５

元

／

股 （以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的每股收益：

０．７６

元

／

股（以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

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８

层

保荐代表人：朱斌、沈晶玮

项目协办人：范本源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８０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

书》。 保荐机构认为：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安信证券同意推荐上海绿

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T + 2 日）上午在深

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深圳市佳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二”位数： 10

末“五”位数： 97973��22973��47973��72973

末“六”位数：

836821�� 036821�� 236821�� 436821�� 636821��

970766

末“七”位数：

2095246��0615432��4583242��6438505��1699988��

3843830��5845956��7145022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89,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股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7

日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35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上发行股数为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

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天

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1 年 3 月 18 日（周五）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 .net）；

3、参加人员：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2011 年 3 月 11 日刊

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 w w .cninfo.com .

cn； 中证网， 网址 w w w .cs.com .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 w w .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 w w .secutim es.com ；中国资本

证券网 ， 网址 w w w .ccstock.cn） 以及发行人网站（w w w .

m km china.com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7

日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

公开发行

1,5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354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

31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20.00%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

量。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1

年

3

月

18

日（周五）

14:00～17:00

；

2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2011

年

3

月

11

日刊

登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

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7

日


